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学生离院申请
（本表由学生填写，教育科保存）
	姓名
	[bookmark: _GoBack]
	学号
	

	专业
	
	导师
	

	离院期间联系电话
	

	申请假期
时间
	年   月     日 至     年    月     日，
共    日

	请假事由
（详细说明）
	
	离院目的地：


	紧急联系人
	姓名：        与本人的关系：           电话：

	个人保证
	郑重承诺：本人请假期间，
一、遵守国家及各地的法律法规，注意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，交通安全。在请假期间的一切安全责任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二、本人每天向院系老师及时汇报自己请假期间的安全情况、居住地址、电话号码，保持通讯畅通，以便联系，如联系不上，所产生的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三、本人如弄虚作假或采用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取得请假批准，愿接受学校处分，且在此情况期间的一切安全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四、请假期满学生须按时返院报到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时间：

	导师意见
	
签名：            时间：

	轮转科室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时间：

	考勤员
	如在外院轮科，则需报备导师科室考勤员。如在本院轮科（实验），则需报备离院期间所轮转科室的考勤员。
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时间

	院系管理
部门意见
	
    
盖章：            时间：


注：1、事假每学期累计不超过14天，3天以内（含3天）由导师批准；超过3天以上，7天以内（含7天）由所在院系领导批准，7天以上填写此表与《中山大学研究生请假登记表》报研究生院批准。
2、病假需持病假证明报指导教师及所在单位批准，1学期内病假达1个月以上者必须办理休学。
